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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头市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
专项资金项目（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转型

行业平台方向）入库申报指引

为做好我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的组织实施工

作，根据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省级

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工信工业互联

网〔2023〕26 号）、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财政厅

关于做好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专项资金管理工作

的通知》（粤工信工业互联网〔2024〕57号）和《汕头市省级

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专项资金实施方案》（汕工信函

〔2024〕510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

申报指引。

一、申报对象及条件

（一）申报项目在汕头市内实施，符合国家和省、市产业

政策。项目申报单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，在汕头市

内从事生产经营；申报单位诚信经营，依法纳税，未被纳入失

信惩戒主体名单、经营异常名录或其他失信主体名单（可提供

近三年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用信息报告），近三年在专项审

计、绩效评价、监督检查等方面未出现严重违法违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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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报单位属于城市试点认定的纺织服装或玩具创意

行业数字化牵引单位。

（三）申报项目未获得其它省级财政资金支持。

（四）申报项目须覆盖纺织服装或玩具创意行业，能够为

行业的制造业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软硬件服务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申报平台应覆盖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等关键业务环节的数字

化解决方案和服务；应兼顾行业管理平台功能架构，具备行业

属性，具有清晰合理的运营模式和商业模式。

（五）申报的项目已为一定数量的行业中小企业提供服务；

项目申报单位在汕头市已完成一定数量（不少于城市试点工作

项目申报单位承诺目标的 30%）行业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改造（企

业改造完成后数字化水平应达到工信部最新评测指标的二级及

以上）。

二、支持方向和标准

（一）支持方向

支持不少于 4个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行业平台。行业

平台项目启动时间不早于 2023 年 1 月 1 日，并在 2025 年 12

月 31日前完工；合同签订时间、发票开具时间、付款凭证时间

均在此时间段内。

（二）支持标准

采取事后奖补的方式，对于符合申报条件的纺织服装、玩

具创意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行业平台项目予以支持，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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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定的项目投入费用（不含税）不超过 50%的比例予以奖补，

单个平台项目的补贴上限不超过 150 万元（政策有效期内同 1

个数字化牵引单位建设 2个以上行业平台择优补贴其中 1个）。

核定的项目投入费用包括与行业平台项目建设相关的信息化设

备、材料、产品、软件、云资源及网络费用、调试安装费用等

支出，以及与行业平台项目建设相关的咨询、设计、检测、评

价等支出（不含税），且项目的信息化投入（含软件、云资源

及网络费用、联网设备及其他信息化设备、调试安装费用等）

应不低于项目总投入的 60%；按照合同、不含税发票额、付款

凭证三单最小核定项目投入费用。

三、申报材料要求

申报项目入库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入库申请表（附件 1）；

（二）汕头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行业平台项目申报书（附

件 2）、平台建设方案（建设方案内容自定，但需包括平台建

设内容、实施路线和可行性、平台方案的先进性、实施安排、

知识产权归属、资金保障情况及风险分析等内容）；

（三）相关发票、支付凭证、财务专账；

（四）为纺织服装或玩具创意行业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的证

明（平台服务合同或协议）；

（五）申报单位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复印件；

（六）在“信用广东”网站查询的无违法违规证明公共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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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信息报告；

（七）申请财政奖补资金 1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项目还需

提供符合资质的中介机构专项审计报告（审计项目总投资、中

央、省、市县财政资金、项目单位自筹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、

项目合规情况和项目指标完成情况等，并提供项目预算与实际

执行情况的对比表）；

（八）其他相关资料。

上述材料统一采用 A4 纸双面打印或复印；须编制页码、

目录，装订成册（胶装），加盖公章（含骑缝章）。申请材料

内容应当真实、清晰、有效、规范，提供相关凭证复印件的，

要注明“与原件相符，对其真实性负责”相关字样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申报项目通过审核并不代表必然获得奖补。不得委托任何

机构或个人代理资金项目申报，严禁项目单位接受任何机构或

个人违规服务代理资金项目申报，省级城市试点资金不得用于

支付委托任何第三方机构或个人代理协助项目申报的报酬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组织项目单位申报、组织专

家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项目评审、现场抽查审核等工作，并

对评审通过的项目进行内部复核及公示后确定入库项目。

（二）各属地区县工信主管部门负责初审确认、推荐报送

项目，提交项目申报材料交接表（附件 3），按要求协助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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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单位上线填报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相关系统。

（三）项目单位须设立专账，按照适用的会计制度或企业

会计准则进行会计核算和账目处理。收到奖补资金后要加强对

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，规范各项费用支出，自觉接受工信、财

政、审计、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，配合有关部门履行职能，及

时提供完整、真实的数据信息。

六、其他

（一）本指引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，可视有关工

作要求或相关评估情况进行调整。

（二）具体申报事项以当次申报通知为准。

（三）本申报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.汕头市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专项资

金项目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行业平台方向入库

申请表

2.汕头市省级中小企业城市试点产业链供应链数字

化转型行业平台项目申报书

3.汕头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项目申报材料交接表

https://www.shantou.gov.cn/stsgxj/attachment/0/36/36697/1933147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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